附件10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29期正期學生組
行政警察科寒假實習輔導人員配置表

	實習單位
	學生人數
	輔導教官(師)
	輔導
隊職官
	輔導地區(派出所)

	警 察 局

基 隆 市
	第一分局
	13
	馬心韻
	曾恩貴
	忠二路、延平街、南榮路

	
	第二分局
	11
	
	
	信義、信六路、八斗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大同分局
	13
	張聲同
	周正德
	寧夏路、民族路、重慶北路、延平、民生西路、雙連、建成

	
	萬華分局
	13
	
	
	漢中街、桂林路、東園街、西園路、華江、莒光、武昌街

	
	中山分局
	13
	黃戡生
	
	中山一、中山二、圓山、長春路、長安東路、民權一、建國

	
	大安分局
	13
	
	
	新生南路、和平東路、安和路、瑞安街、敦化南路、羅斯福路、臥龍街

	
	中正第一分局
	13
	張文菘
	羅崇源
	博愛路、忠孝東路、介壽路、仁愛路、忠孝西路

	
	中正第二分局
	13
	張聲同
	
	廈門街、思源街、泉州街、南昌街、南海路

	
	松山分局
	13
	
	
	中崙、東社、民有、三民、松山

	
	信義分局
	12
	
	
	三張犁、五分埔、吳興街、福德街、六張犁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和第一分局
	10
	洪有用
	連展巍
	秀山、南勢、中和、景安、安平

	
	中和第二分局
	10
	
	
	中原、國光、積穗、員山、錦和

	
	新店分局
	10
	邱炳進
	
	江陵、碧潭、安康、雙城

	
	三重分局
	11
	洪有用
	黃偉銓
	二重、中興橋、三重、長泰、厚德、慈福、永福、大有、重陽、大同、光明

	
	板橋分局
	14
	
	
	板橋、後埔、大觀、沙崙、信義

	
	新莊分局
	14
	
	潘仁慈
	福營、光華、中港、新莊、中平、丹鳳

	
	海山分局
	15
	
	
	海山、新海、江翠、埔墘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楊梅分局
	11
	林煥木
	陳建良
	草湳、楊梅、新屋、幼獅

	
	大溪分局
	11
	
	
	圳頂、三元、南雅、內柵

	
	平鎮分局
	11
	
	
	平鎮、宋屋、北勢

	
	蘆竹分局
	10
	
	楊傳廣
	南崁、大竹、南竹、外社

	
	龍潭分局
	10
	
	
	聖亭、龍潭、中興、石門

	
	八德分局
	11
	
	
	四維、八德、大安、高明、廣興

	
	龜山分局
	11
	
	
	龜山、大林、坪頂、大埔

	
	大園分局
	11
	
	
	潮音、竹圍、埔心、觀音、三菓

	新竹市警察局
	第一分局
	8
	陳俊宏
	張秀文
	北門、西門、湳雅、樹林頭、南寮

	
	第二分局
	8
	
	
	東門、文華、東勢、埔頂、關東橋

	
	第三分局
	7
	
	
	南門、香山、中華、青草湖、朝山

	警  察  局

新竹縣政府
	竹北分局
	15
	林煥木
	黃星擇
	三民、六家、竹北、山崎、湖口、新工、高鐵

	
	竹東分局
	6
	
	
	竹東、下公館

	警察局

苗栗縣
	苗栗分局
	11
	韋愛梅
	余志宏
	南苗、北苗、文山、銅鑼、三義

	
	竹南分局
	10
	
	
	竹南、大同、後龍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一分局
	10
	陳瑞南
	李明泰
	西區、繼中、民權、大誠、公益

	
	第二分局
	10
	
	
	育才、立人、文正、永興

	
	第三分局
	12
	
	
	東區、立德、合作、正義、健康、勤工

	
	第四分局
	12
	
	
	大墩、南屯、春社、黎明

	
	第五分局
	12
	
	劉榮旗
	北屯、水湳、四平、東山、文昌、松安

	
	第六分局
	12
	
	
	西屯、何安、市政、協和、永福

	警  察  局

臺中市政府
	豐原分局
	12
	鄭小龍
	劉榮旗
	豐原、合作、頂街、豐東、潭子、頭家、大雅、社口

	
	霧峰分局
	12
	
	
	大里、國光、內新、成功、十九甲、仁化

	
	東勢分局
	10
	
	
	東勢、石岡、新社、土牛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南投分局
	7
	游志誠
	吳水賓
	南投、半山

	
	中興分局
	1
	
	
	中興

	
	草屯分局
	6
	
	
	中正、草屯

	
	埔里分局
	5
	
	
	埔里、鯉潭

	
	竹山分局
	4
	
	
	竹山、延平

	
	集集分局
	2
	
	
	水里

	彰化縣警察局
	彰化分局
	10
	黃戡生
	鄭家強
	民族路、八卦山、民生路、中正路、中華路、莿桐

	
	和美分局
	2
	
	
	和美

	
	溪湖分局
	2
	
	
	溪湖

	
	北斗分局
	2
	
	
	北斗

	
	芳苑分局
	2
	
	
	二林

	
	田中分局
	1
	
	
	田中

	
	員林分局
	10
	
	
	員林、莒光、東山、林厝、永靖

	雲林縣警察局
	斗六分局
	8
	林淑瓶
	張一平
	斗六、公正

	
	虎尾分局
	4
	
	
	虎尾

	
	西螺分局
	4
	
	
	西螺

	
	臺西分局
	3
	
	
	臺西

	
	北港分局
	2
	
	
	北港

	警察局

嘉義市政府
	第一分局
	5
	陳俊宏
	黃銘爵
	長榮、八掌、北興、竹園、北鎮

	
	第二分局
	7
	
	
	興安、新南、南門、北門、公園、長竹、後湖

	警察局嘉義縣
	民雄分局
	12
	馬心韻
	
	大林、新港、民雄、民興、北斗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一分局
	10
	邱炳進
	王南龍
	東寧、莊敬、後甲、府東

	
	第二分局
	8
	
	
	博愛、中正、民權、海安、南門

	
	第三分局
	8
	
	張國明
	安南、安順、和順、安中

	
	第四分局
	7
	
	
	安平、華平、育平

	
	第五分局
	8
	
	
	和緯、北門、開元、立人、公園

	
	第六分局
	8
	
	
	大林、鹽埕、金華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三民第一分局
	5
	林培仁
	盧正輝
	十全、哈爾濱、長明街、三民

	
	三民第二分局
	10
	
	
	覺民、鼎金、鼎山、陽明、民族

	
	左營分局
	10
	
	
	文自、左營、啟文、博愛四路、新莊、舊城

	
	前鎮分局
	11
	林佳璋
	湯文烈
	復興路、前鎮街、草衙、一心路

	
	鳳山分局
	20
	林培仁
	
	五甲、文山、成功、忠孝、埤頂、新甲、過埤、鳳崗

	
	新興分局
	17
	林佳璋
	郭秋麟
	前金、中山路、中正三路、自強路、五福二路

	
	苓雅分局
	17
	
	
	三多路、成功路、福德二路、民權路、凱旋路

	警  察  局

屏東縣政府
	屏東分局
	15
	邱炳進
	陳泳森
	民生、民和、民族、建國、崇蘭

	警  察  局

宜蘭縣政府
	宜蘭分局
	7
	馬心韻
	黃立言
	民族、民權、新民

	
	羅東分局
	8
	
	
	 公正、開羅、成功、順安


附件10-1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29期正期學生組

消防安全科寒假實習輔導人員配置表

	實習單位
	學生人數
	輔導教官(師)
	輔導

隊職官
	輔導地區(分隊)

	基隆市

消防局
	第一大隊
	5
	曹昌棋
	葛耀陽
	信義

	臺北市
政  府
消防局
	第二大隊
	6
	張文菘
	林禹良
	安和、復興

	新北市
政  府
消防局
	第一大隊
	6
	周宗平
	葛耀陽
	中和、大觀、永平

	桃園縣
政  府
消防局
	第一大隊
	6
	邱晨瑋
	詹俊華
	桃園、中路、大林、八德

	新竹市

消防局
	第一大隊
	3
	潘日南
	詹俊華
	竹光

	
	第二大隊
	2
	
	
	光復

	臺中市
政  府
消防局
	第七大隊
	1
	陳俊宏
	詹俊華
	中港

	
	第八大隊
	5
	
	
	文昌、北屯

	臺南市
政  府
消防局
	第六大隊
	6
	許金德
	林禹良
	新營、白河


附件10-2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29期正期學生組
海洋巡防科寒假實習輔導人員配置表

	實習單位
	學生人數
	輔導教官(師)
	輔導
隊職官

	海洋巡防總局
	第一(基隆)海巡隊
	10
	許金德
	葛耀陽

	
	第三(臺中)海巡隊
	10
	曾春僑
	游承翰

	
	第四(臺南)海巡隊
	5
	黃鈞隆
	林禹良

	
	第五(高雄)海巡隊
	15
	黃清德
	王漢章

	
	興達港輪機教室
	38
	黃清德
	游承翰

	
	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8
	曾春僑
	游承翰

	
	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20
	莊忠進
	王漢章

	
	東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10
	莊忠進
	王漢章


附件11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實習輔導報告表

	輔導人員
	
	實習輔導時間
	101年  月   日

	實習單位
	

	學員生人數或姓名
	

	輔導方式

(個別輔導或座談)
	

	輔導項目
	輔導見聞及實況

	1. 查看勤務表（往前看十天）是否一對一跟隨實習指導員服勤？ 
	

	2. 學員生是否服深夜勤？是否單獨服勤?
	

	3. 學員生是否依規定簽出入？有無遲到、早退或無故不到？
	

	4. 實習項目、內容是否與實習計畫相符？
	

	5. 實習指導官（員）對學員生實習態度之看法（是否誠摯尊敬，虛心求教）？
	

	6. 實習指導官（員）能否適時解答疑義？
	

	7. 實習指導官（員）對本實習意見？
	

	8. 學員生對實習住宿及辦公環境意見？
	

	9. 學員生對本實習規劃意見？ 
	

	10. 學員生對學校課程設計建議？
	

	11. 其他。
	

	綜合輔導所見優點與缺點：

	優點
	

	缺點
	

	具體改進建議：

	實習規劃
	

	課程設計
	

	教學
	

	備註
	1、 本報告表請各實習輔導人員於實習輔導後填報。

2、 實習結束後，本報告表教師（官）及隊職官分別由各科、學生總隊彙整簽核處理，提供實習、課程設計及教學之參考。

3、 實習輔導遇有特殊情事需立即反映者，請即通報教務處簽核處理。

4、 本表下載處：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表單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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